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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773415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机事务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宏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华南农业大学、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启源，朱幸辉，杨徳生，胡琏，向阳，李绪孟，熊姣军，宋扬，黄敏，敖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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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稻无人化农场建设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47734157][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140651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43966212]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再生稻无人化农场建设的总体要求、基础设施建设、作业装备配置、农业物联网配置、再生稻生产、智慧管理平台建设。
本文件适用于再生稻无人化农场建设。
[bookmark: _Toc1140651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43966213][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47734158]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97191425]GB 10395.1 农业机械 安全 第1部分：总则
GB/T 20864 水稻插秧机 技术规范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GB/T 37164 自走式农业机械导航系统作业性能及评价方法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第1部分：禾谷类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650 喷雾机(器)作业质量
NY/T 1645 谷物联合收割机适用性评价方法
NY/T 3213 植保无人飞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NY/T 1534 水稻工厂化育秧技术规程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DB 43/T 759 钢结构农业机械库棚建设技术规范
DB 43/T 2611再生稻机械化收割技术要求
DB 43/T 2988 再生稻高产栽培技术规程
DB 43/T 2989 再生稻品种
[bookmark: _GoBack]DB 43/T 3038再生稻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14065173][bookmark: _Toc143966214][bookmark: _Toc147734159]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43966215][bookmark: _Toc147734160][bookmark: _Toc114065174]3.1 
再生稻 ratoon rice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在头季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上存活的休眠芽，采取一定的栽培管理措施使之萌发重新发苗、长穗，再收一季或多季的“一种两收”或“一种多收”的水稻种植模式。
3.2 
水稻无人化生产 unmanned production of rice 
采用信息技术，以智能化管理、精准化作业为核心，通过对基础设施、农机装备等的远程控制和自主作业，完成水稻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作业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模式。
3.3 
再生稻无人化农场 unmanned farm
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先进技术及智能农机装备，对再生稻机械化生产所需设施装备等进行智能优化及自动控制，进行水稻无人化生产，实现再生稻机械化生产过程少人或无人的作业场地。
[bookmark: _Toc143966216][bookmark: _Toc147734161]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47734165][bookmark: _Toc143966220]再生稻地块环境应符合NY/T 391的要求，农田应能排能灌、田块较大且较规则。
[bookmark: _Toc147734168][bookmark: _Toc143966223]应选择适宜再生稻生产的配套作业机具。机具安全性应符合GB 10395.1的要求。
[bookmark: _Toc147734169][bookmark: _Toc143966224]机具自动导航系统应符合GB/T 37164的要求。
[bookmark: _Toc143966225][bookmark: _Toc147734170]应用软件应包含安全设计，数据安全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备份和恢复的安全。对重要和敏感的数据应进行加密和完整性保护。
网络通信要求：上行速度不低于100 Mbps，下载速度不低于200 Mbps，平均丢包率不高于1%，应能满足图形图像及数据的稳定传输。
应建有北斗基站或满足CORS网络覆盖要求，定位精度≤2.5cm。
无人农场应配备与再生稻生产农机作业规模、工种设置、岗位职责等相适应管理人员、操作人员、维护人员等工作人员。
无人农场应具有完善的再生稻生产技术规程。
工作人员技能应符合岗位要求，在岗人员应当熟悉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具备安全操作、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未经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工作人员不应上岗作业。
4.10 无人化农场应建立装备日常检查、保养和维修管理制度，做好记录归档，维修设备和检测器具需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4.11 定期进行设备硬件结构紧固检查、网络传输和 RTK 连接检测、电源及连接线缆检测，每月至少开展 1 次无人驾驶装备全功能测试。

[bookmark: _Toc114065178][bookmark: _Toc147734172][bookmark: _Toc143966227]基础设施建设
[bookmark: _Toc143966229]5.1  农田
5.1.1 农场整体规模宜不小于500亩；田块集中连片，规则有序；单个田块面积不小于5亩。
5.1.2 农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应符合GB/T 30600的要求。
5.1.3 田块应通过卫星平地系统完成格田平整，田块高程误差控制在±3cm内。
5.1.4下田口硬化层应延伸至水田硬底层，防止在浮泥层形成一定高差的“台阶”，造成农机出入困难。下田口宽度应不低于4m，坡度应不大于30°。坡面应具有防滑功能。
5.2  农机库棚
5.2.1应根据生产需要合理设置农机出入口，并用水泥硬化，方便无人农机进、出田块。
5.2.2农机库棚建设应符合DB43/T 759的要求，宜为敞开式机库，对信号没有干扰或屏蔽，以保持良好网络通讯。
5.2.3农机库应有良好的防火、防盗、防自然灾害和安全通行等功能，配备相关消防器材，安全设施应符合消防的规定。应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符合GB 2894的规定。
5.2.4 机库内单个车位面积：拖拉机和收割机不小于 35m²/ 台，插秧机、植保机不小于 20m²/ 台。
5.3  田间道路
田间主干道宽度应不小于4m，行车道宽度大于 3m，能满足无人农机驾驶通过，田间道路转角最小半径应不小于6m，设错车点与掉头区。机耕道应具有一定的承压能力，确保作业机具能顺利通过。
5.4  灌溉系统
5.4.1宜建设智能灌溉系统，实现对干渠、支渠、田间进排水的智能化控制。
5.4.2 田间具有能排能灌的水利设施条件，建议灌水、排水设施分设。
5.5  电力布局
田间配电箱防护等级≥IP54，满足灌溉、照明、监控需求。
[bookmark: _Toc143966231][bookmark: _Toc147734176]作业装备配置
[bookmark: _Toc143966232][bookmark: _Toc147734177]配置总则
6.1.1 再生稻无人化农场作业装备配置应覆盖耕整、种植、田间管理、收获全生产环节，包括但不限于动力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收获机械及其他智能化辅助设施设备，所有装备需与再生稻生长特性及无人化作业需求适配。
6.1.2 作业装备安全性应符合 GB 10395.1 的要求，自动导航系统应符合 GB/T 37164 的要求，技术状态保持良好，支持与智慧管理平台数据互通和远程调度。
6.1.3 所有无人作业装备应具备手自一体快速切换功能，支持遥控、云控、无人、手动多重操作模式，配备由毫米波雷达、视觉传感器或激光雷达等组成的安全保障系统，具备自动避障和突发问题智能预警能力。
6.1.4 装备应支持作业路径自动跟踪、自动路径规划（含回字形、灯泡形、U 字型等多种路径模式）、作业状态监测及数据上传功能，可实现自动出入库全流程无人化作业。
6.1.5 无人作业装备配置数量应根据农场规模、生产周期合理确定，满足再生稻头季与再生季连续作业需求。
[bookmark: _Toc147734178][bookmark: _Toc143966233]动力机械（无人驾驶拖拉机）
6.2.1 应具备远程控制、自动转向、自动换向、发动机工况回传、作业速度自动控制、视频图像回传功能，支持多车协同作业调度。
6.2.2 后悬挂和动力输出装置应能自动控制，可根据作业需求精准调节耕整深度，直线行驶横向误差不超过 ±2.5cm，田头转弯对行误差不超过 ±5.0cm。
[bookmark: _Toc147734179][bookmark: _Toc143966234]6.2.3 应配备电子油门、电液提升装置，支持动力换向，能适应再生稻田块规则化作业需求，具备作业参数自适应调整能力。
种植机械
6.3.1 无人驾驶插秧机：应具备自动路径规划、自动转向、作业速度自动控制、远程管控、视频图像回传功能，作业质量符合 GB/T 20864 的要求。栽插作业时直线行驶横向误差不超过 ±2.5cm，交接行误差不超过 ±5cm，支持无级变速，插苗均匀度高、深浅一致。
6.3.2 无人驾驶水稻直播机（如需）：应具备自动路径规划、自动转向、车速自动控制、云平台远程管控功能，支持播量精准调节，播种均匀度变异系数不超过 15%，具备漏播、重播智能监测与预警功能。
田间管理机械
6.4.1 无人驾驶高地隙植保机：应具备作业速度自动控制、自动路径规划、自动调头转向、自动控制喷药臂、视频图像回传、自动流量控制功能，作业质量符合 NY/T 650 的要求。直线行驶横向误差不超过 ±2.5cm，田头转弯对行误差不超过 ±5cm，支持药泵电控调节。
6.4.2 植保无人航空器（无人机）：应符合 NY/T 3213 的要求，搭载双重雾化喷洒系统、智图系统及避障雷达，集飞防、航测于一体。
6.4.3 施肥装备：配套的智能施肥装置应能与种植机械或田间管理机械协同作业，支持施肥量自动调节，符合 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要求，施肥均匀度满足再生稻不同生育期养分需求。
6.4.4 智能灌溉配套装备：应与田间管理机械协同联动，可根据土壤墒情、作物长势数据自动调节灌溉量，支持远程控制启停，满足再生稻三段式水分管理需求。
收获机械（无人驾驶再生稻专用收割机）
6.5.1 应具备多路径规划、作业速度自动控制、割台离合自动控制、脱粒离合自动控制、卸粮自动控制功能，支持遥控卸粮或定点卸粮，视频图像回传清晰。
6.5.2 应配备自动避障装置、HST 变速系统和粮满报警信号装置，作业质量符合 NY/T 1645 的要求，直线行驶横向误差不超过 ±2.5cm，田头转弯对行误差不超过 ±5cm。
6.5.3 应具备留茬高度精准控制功能，可根据收获时期分别实现留茬高度调节，减少对再生芽的碾压损伤。
6.5.4 支持秸秆粉碎还田功能，粉碎粒径均匀，满足再生稻田间生态环境维护需求，具备作业面积自动统计和产量数据初步核算功能。
[bookmark: _Toc147734180]农业物联网配置
应配备智能灌溉设备，实时监测地块水位，根据生产需要远程控制灌溉设备的开启和关闭。
应配置视频信息采集设备，依椐作业田块大小、与机库距离合理布局与设计，实时监控作业区的作业情况。
应配备气象信息采集设备，采集风速风向、大气温度湿度、光照度、降雨量等信息。
应配备智能病虫害监测设备，对病虫害信息实时监测。
应配备作物长势监测设备，对作物农情信息综合监测。
架设具有网络传输功能的视频监控设备，对田间整体情况进行在线监控，同时接入监控中心和移动电子设备终端。
建立定期巡检的日常管理制度，对物联网设备进行检查。利用系统监控功能，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性能指标。
再生稻生产
品种选择与种子质量
8.1.1 所选用的再生稻品种参照 DB43/T 2989 的规定，确保8月10日前后头季稻成熟收割，9月15日前再生季安全齐穗。
8.1.2 种子质量应满足 GB 4404.1 的要求。
头季种植管理
8.2.1 播种育秧：于3月上中旬播种，育秧技术参照 NY/T 1534 执行。
8.2.2 栽插要求：栽插作业时，应考虑后续收割机作业路线，合理规划机插、机抛路线。推荐行株距为 25 cm × 16 cm 或 30 cm × 14 cm，确保每公顷基本苗数达到 50万～60万。当田间苗数达到预期穗数时或长穗前（一般6月上旬）进行重晒田，至长穗前期（一般6月15日前后）完成。收获前7-10天，晒田干水，使收割机下田不陷泥。
8.2.3 水肥管理：养分管理参照 DB43/T 2988 执行，水分管理参照 DB43/T 2611 执行。
头季收获与留桩
8.3.1 收获时期：当籽粒黄熟达到九成左右时，于干田状态进行收获，具体要求按 DB43/T 2611 执行。
8.3.2 收获方式：尽量减少履带压损，建议采用再生稻专用收割机，并按照“III字形”路线作业，以最大限度减少履带碾压损失。
8.3.3 留茬高度：根据收获时间和品种类型确定留茬高度。一般8月5日以前收获，留茬高度控制在 20 cm 左右；8月10日前后收获，留茬高度控制在 30 cm 左右；8月20日前后收获，留茬高度应保持在 40 cm 以上。粳稻及籼粳杂交稻品种的留桩高度不宜超过30cm。
再生季水分管理
8.4.1 前段： 头季稻收割后3-5天内，不灌水或仅灌“跑马水”，保持土壤湿润但无明水，以利于碾压区再生芽萌发。
8.4.2 中段： 待再生苗大量发生后，灌浅水层保持3-7天；当再生苗长至 10 cm 以上时，灌深水建立水层，并维持至乳熟期。
8.4.3 后段： 进入乳熟期后，采用干湿交替灌溉，即灌水后自然落干再复灌，保持“后水不见前水”，直至收割前10天彻底断水。
再生季施好三肥
8.5.1 促芽肥（保根肥）： 于头季稻齐穗后15-20天内，每亩施用尿素 5-10 kg，可采用无人机撒施，以促进再生芽萌发。
8.5.2 发苗肥（促穗肥）： 于头季稻收割后5-6天和10-15天分两次施用。结合灌水，第一次每亩追施尿素 15 kg 左右，第二次每亩追施复合肥 15 kg 左右，以促进多发苗、提高成穗率和促进大穗形成。
8.5.3 叶面肥（抗逆增产肥）： 于头季稻收获后10天，每公顷用 0.01% 芸苔素内酯 150 mL 兑水 450 kg 均匀喷雾，以提高再生苗活力和抗逆性。
8.5.4 所用肥料质量应符合 NY/T 496 的规定。
病虫害防治
8.6.1 病害防治按 DB43/T  执行，重点加强对纹枯病和稻飞虱的防控。
8.6.2 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
再生季收获
再生稻应在稻谷完全成熟时进行收获。
[bookmark: _Toc147734190]智慧管理平台建设
总体要求：平台应建立农田基础数据库，并具备数字地图、信息管理、作业任务调度、生产数据记录等功能，支持电脑端和移动端输入。
数字地图。应具备农田、道路、机库、农资存放区、检修区等地理信息采集建档功能，并融合GIS、物联网等多源数据形成数字地图。
生产数据记录。记录再生稻全程无人化生产数据，档案保存2年以上。
信息管理。应具备农机、农田、农资、农户、作业等信息管理功能。
作业任务调度。根据再生稻生产需求，具备无人化生产作业任务调度功能。
监控中心。应有定位监测功能；视频监控设备具有昼夜成像和高清成像功能；应布置大屏幕显示屏，展示无人农场全过程运行状况。
网络安全管理。采用加密技术、防火墙等安全措施确保数据传输和存储过程的安全。
生产数据记录。记录再生稻全程无人化生产数据，档案保存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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